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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功能描述

若保护中心启动了案件预约机制，申请主体/代理机构需在案件

提交预约系统中进行预约取号，当预约状态变为可提交后，需在规定

时间内提交预审案件，案件提交后进入预审流程。通过使用案件预约

功能，申请主体/代理机构可以预期自己何时能提交案件，同时，降

低集中提交案件时提交等待的时间，提高案件提交的效率。

2. 用户操作

2.1 用户预约

2.1.1 预约入口

2.1.1.1 快捷预约入口

申请主体登录进入系统首页，浮窗展示“案件提交预约系统”点

击进入即可，如下图所示。

图 2-1快捷预约入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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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1.2 常规预约入口

申请主体登录进入系统首页，预审申请-专利申请预审-案件提交

预约信息模块，点击预约，如下图所示。

图 2-2常规预约入口

2.1.2 预约须知

点击预约按钮弹出预约须知，选择“同意以上声明”方可点击“下

一步”，如下图所示。

图 2-3预约须知

注：（1）如果申请主体或代理机构处于管控期或者申请主体注

销备案，将无法进行预约，提示信息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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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4提示信息

（2）如果不在预约时段或单日可预约总量达到上限及单个申请

主体当日预约量达到上限，则不能进行预约。

2.1.3 预约界面

预约界面需填写的信息包括：申请主体、专利类型、发明名称、

产业领域、建议分类号，其中信息项前有红色“*”表示必填项。如

下图所示。

图 2-5预约界面

2.1.4 预约提交

填写完信息后，点击提交按钮完成预约，并提示预约号及排队位

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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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6预约提交

2.2 案件提交预约信息

预约完成后，可以在案件提交预约信息-案件提交预约信息列表

查看预约状态，预约状态分为可提交、排队中、已提交、失效、已取

消。

2.2.1 信息查询

案件提交预约信息列表上方可以根据预约时间和专利类型查询

预约信息，如下图所示。

图 2-7信息查询

2.2.2 排队中

提交预约之后，案件进入预约队列，预约状态为排队中时，若要

北
京
新
发
智
信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北
京
新
发
智
信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北
京
新
发
智
信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北
京
新
发
智
信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北
京
新
发
智
信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北
京
新
发
智
信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北
京
新
发
智
信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北
京
新
发
智
信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北
京
新
发
智
信
科
技
有
限
责
任
公
司



案件预约功能使用说明

- 5 -

取消预约可以点击“取消预约”按钮。

图 2-8排队中预约信息列表

2.2.3 可提交

预约状态变为可提交时，需在可提交时间范围内提交预审案件。

案件状态发生变化时，系统会给申请主体发送短信提醒，请严格遵照

可提交时间提交案件。未在可提交时间内提交的，该预约将失效。

图 2-9可提交预约信息列表

2.2.4 失效

若未在可提交时间范围内提交案件，则该预约号会自动失效，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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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状态变为失效。信息列表中可以查看具体失效原因，如下图所示。

图 2-10失效预约信息列表

2.3 通知办理模块

保护中心接收预约后，提交端会收到相关通知，在通知办理模块

中可查看具体消息，如下图所示。

图 2-11通知办理

若保护中心开启案件预约功能，申请主体/代理机构需在案件提

交预约系统中进行预约取号，当预约状态变为可提交后，需在规定时

间内提交预审案件，案件提交后进入预审流程。通过使用案件预约功

能，申请主体/代理机构可以预期自己何时能提交案件，同时，降低

集中提交案件时提交等待的时间，提高案件提交的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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